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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国际会议管理实施细则 
（2022 年 6月 22 日第 18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） 

 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际会议管理工作，根据广东省有

关在粤举办国际会议管理规定和《汕头大学会议管理办法》，特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适用本细则的国际会议（含线上国际会议）是指：

由汕头大学举办、与会者来自 3 个以上国家和地区（不含港澳

台）的会议、论坛、研讨会、报告会、交流会等，以及国际合

作项目的工作会议。 

第三条 国际交流合作处是学校举办国际会议的归口管理

单位。 

第四条 校内各单位举办国际会议，须依照《汕头大学会

议管理办法》完成校内审批手续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申办

或承诺。 

第五条 校内各单位举办国际会议，应在会议举办前 4 个

月报国际交流合作处。 

第六条 举办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会议中、英文全称及简称，举办日期、会期、地点，

主办单位、合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委托承办单位名称，与会人

员范围、会议规模、外宾人数； 

（二）会议的主题、议题和主要内容； 

（三）会议经费来源及列支经费预算； 

（四）举办国际会议的必要性、预期目的以及已具备的条



 —  2  —  

件； 

（五）拟邀请的主要中、外方人员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； 

（六）会议主席和组织机构的主要成员、会议联系人及联

系方式； 

（七）作为主办、合办、协办或委托筹办单位和经费资助

单位的境外组织的背景材料； 

（八）我校为非主办单位，须提供主办方的委托函或任务

批件。 

（九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。 

第七条 举办单位收到会议批复后，应认真、仔细地做好

会前各项准备工作，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，确保会议

顺利召开，达到预期效果。 

第八条 会议名称、举办单位、会议规模、与会人员范围

等应严格按照申报计划执行，不得随意更改。 

第九条 如需为与会代表办理“被授权单位签证通知”，主

办单位须在会议举办前 2 个月向国际交流合作处提出申请。 

第十条 举办单位要组织力量对与会代表送交的论文、发

言稿、电子演示文稿等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把好政治关。 

第十一条 原则上不邀请外国政要、前政要及外国驻华使

（领）馆人员参加国际会议，如确有必要邀请，则须经上级政

府部门批准同意后，方可向对方确认。 

第十二条 举办单位应遵守外事纪律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。 

第十三条 经费使用执行《汕头大学会议管理办法》相关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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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会议期间形成的有关文字材料、重要照片、讲

话录音和录像等材料应及时归档，并按要求撰写会议总结报告，

总结报告于会后 1 个月内交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 

第十五条 原则上不得跨地区举办国际会议。 

第十六条 举办双边会议、两岸会议参照此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国

际交流合作处承办。本办法未涉及的相关事宜，按国家及学校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如国家颁布新规定，则按新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